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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

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由2025年1月10日起，本
行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將更改為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一期19樓1918室。

代表董事會
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楊秀明

中國重慶，2025年1月10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楊秀明先生及高嵩先生；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黃
漢興先生、郭喜樂先生及吳珩先生；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星博士、王榮先生、馮
敦孝博士、袁小彬先生及朱燕建博士。

*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持有B0206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，並經重慶市市
場監督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500000202869177Y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。本
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
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